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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則 

1.1. 目的 

本指引旨在提供妥善管理公共檔案的原則，從良好的檔案管理中，協助公共

部門制定政策、提高管治水平，以及保障部門及個人的合法權益。 

 

1.2. 公共檔案 

公共檔案是指公共部門在執行其業務活動過程中所形成和接收的文件，經歸

檔後作為證據及信息的紀錄，而這些紀錄可為任何的形態或載體。 

 

1.3. 檔案管理 

檔案管理是指由檔案的開立、利用、保存到最終處置的全過程管理，目的是

為健全公共部門的檔案保管制度，確保檔案的完整、真實、可用及安全，亦

能便於檢索與利用。適當的檔案管理工作，可以讓部門全面且準確記錄業務，

從而作出有據可依的決定，以達到運作與監管上的要求。 

 

1.4. 檔案管理工作規劃 

檔案管理是公共部門重要的職責，應納入部門的整體發展規劃、年度工作計

劃及績效體系，同時亦應提供檔案管理所需的設施設備，並編列足夠的預算，

以順利開展檔案管理的各項工作。 
 
 

2. 檔案管理單位 

2.1. 檔案管理單位 

公共部門應設有負責檔案管理工作的單位，不具備設立條件者應指派人員負

責檔案管理工作。部門有需要時亦可組織各業務單位人員成立檔案工作協調

機制，以落實檔案管理的各項工作。 

 

2.2. 檔案管理工作 

公共部門檔案管理工作的基本內容包括： 

(1) 遵守及執行檔案管理工作的法律法規與指引，建立健全的檔案工作制度； 

(2) 遵守及執行第 111/2019 號行政命令所訂立的一般行政檔案分類及保存

期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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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第 73/89/M 號法令第十二條第一款 b)項的規定，制定部門的職能

檔案分類及保存期限表； 

(4) 制定檔案管理工作發展計劃； 

(5) 對各種文件的收集、整理、歸檔、保存及處置工作進行監督和指導； 

(6) 妥善管理部門的所有檔案，並提供檢索和調閱； 

(7) 確保工作人員離職或調職前已做妥檔案交接手續，並遵守保密義務； 

(8) 建立與澳門檔案館的溝通與協調機制； 

(9) 定期銷毀已屆保存期的檔案，以及向澳門檔案館移交具歷史價值的檔案； 

(10) 對檔案工作人員進行適當培訓。 
 
 

3. 檔案室配置 

公共部門應設置檔案室，內設工作空間和檔案庫房。檔案室應符合現行建築

與消防法規的規定，其配置可參考《公共部門檔案室配置指引》的規定。 
 
 

4. 管理要求 

4.1. 一般規定 

公共部門檔案管理應當做到收集齊全完整，整理規範有序，保管安全可靠，

利用簡捷方便。涉及保密或含個人資料的檔案，需符合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4.2. 文件的形成與接收  

(1) 公共部門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按業務運作、政策、法律及財政的需要，

在部門內部形成或接收外界產生的文件。 

(2) 公共部門應確保由文件組成的檔案，能準確和全面地記錄部門的職能、
政策、程序、決策和業務往來。 

(3) 公共部門在形成文件時，應當採用耐久、可靠、能滿足長期保存需求的

記錄載體和記錄方式，並需確保檔案的真實、完整、可靠及可用。 

(4) 公共部門的辦公自動化系統和其他業務系統應能滿足上述第 2 及 3 款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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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檔案分類與價值鑒定 

(1) 檔案分類是根據公共部門的業務活動而發展出來的一套編碼系統，每一
業務所產生的檔案賦以一組代碼，並以層級形式表示各檔案系列之間的

歸屬關係，是管理及查找檔案的輔助工具。 

(2) 公共部門所產生的一般行政檔案，按第 111/2019 號行政命令附表的檔

案分類及保存期進行管理。 

(3) 公共部門在制定其職能檔案分類及保存期限表時，應能全面、系統地反

映部門的職能活動；在決定各檔案系列的保存期時，必須考慮檔案在輔

助業務執行、財務、資訊、法律、證據，以及學術研究方面所發揮的作

用。 

(4) 公共部門制定職能檔案分類及保存期限表時，可參考第 111/2019 號行

政命令附表的格式進行。該表經部門領導審核後，按第 73/89/M 號法

令第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交行政公職局及澳門檔案館提供意見，並以

行政命令的方式頒佈實施。 

(5) 公共部門應定期檢視上款所指期限表的內容，並於部門職能發生變化時，

及時作出修訂。 

(6) 公共部門如需技術支援，可聯絡澳門檔案館。 

 

4.4. 整理與歸檔 

(1) 公共部門應按照檔案分類及保存期限表對檔案進行整理與歸檔，以保持
文件之間的有機聯繫。 

(2) 不同形態、載體或格式的檔案，只要檔案系列相同，其分類與歸檔的方

法應保持一致，以便統一管理與利用。 

(3) 檔案的整理應當遵循文件的形成規律與排列次序，以反映公共部門當時

業務的狀況，並製作目次表以確保檔案完整，避免破壞檔案所具有的支

援部門運作與作為證據的價值。 

(4) 檔案根據需要應以案卷或檔案夾為單位進行整理。 

(5) 公共部門應於業務辦理完畢後完成文件歸檔，若採用辦公自動化系統或

其他業務系統，又或因應業務性質的特殊性，應隨辦隨歸。 

(6) 各單位應將業務中不常用到但未屆保存期的檔案移至檔案室作集中貯存，

交接時雙方應根據歸檔目錄或清單逐一清點核對。 

(7) 任何公共部門和人員不得將應歸檔的文件據為己有或拒絕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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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檢索與利用 

(1) 公共部門應為檔案編制檢索工具，以滿足手工檢索或電腦檢索之需要。 

(2) 公共部門應以人手或電子方式，對檔案的開立、調閱、歸還、處置等進

行記錄，以確定檔案的去向。 

(3) 公共部門應確保檔案只可被獲授權的人員查閱。 

 

4.6. 保管與保護 

(1) 公共部門應根據檔案的載體及重要程度，提供合適的貯存與保護方法，
以確保檔案的載體與信息的安全，並確保檔案在保存期屆滿前不會受損。 

(2) 公共部門應制定檔案管理應急預案並定期組織演練，以應對突發事件和

自然災害。檔案管理應急預案應納入部門的整體應急預案之中。 

(3) 公共部門應做好檔案防火、防盜、防紫外線、防有害生物、防水、防潮、

防塵、防高溫、防污染等工作，避免檔案變壞、遺失或受到破壞，以及

防止檔案在未經授權下取閱、使用、拍攝、披露或移轉。 

(4) 檔案室的溫濕度標準，應符合《公共部門檔案室配置指引》的規定，並

作有效的監測和記錄，以便適時作出調整。 

(5) 檔案工作人員需定期檢查與維護檔案室的設施與設備，定期清掃除塵，
以及採取措施來防治鼠蟲黴害。 

(6) 檔案貯存範圍不得存放與檔案保管與保護無關的物品，應保持檔案室清

潔，避免在附近地方飲食和擺放植物。 

(7) 檔案不應堆放在地上，應存放於檔案架或檔案櫃內。 

(8) 公共部門應為檔案工作人員配備工作所需之保護用品，以確保人員之安

全與健康。 

(9) 負責檔案管理工作的單位或檔案工作協調機制應定期組織人員對檔案數

量進行清點，對保管狀況進行檢查，當發現問題應及時處理，並建立檢

查和處理情況的工作日誌。 

(10) 檔案工作人員應當及時對受損或易損檔案進行修復或備份。檔案修復應

當保持檔案內容的完整，並儘量維持檔案的原貌。檔案修復前應當做好

登記和檢查工作，必要時應先進行備份，以及作出修復的說明。 

 

4.7. 處置 

(1) 當檔案應發揮的作用完成後，公共部門應根據已公佈的檔案分類及保存
期限表處置相關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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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部門的一般行政檔案，應根據第 111/2019 號行政命令附表中的

“最終用途”所列方式進行處置。 

(3) 公共部門的職能檔案，應根據其自行制定的職能檔案分類及保存期限表

處置相關檔案，但在未制定該表之前，即使檔案已失去作用，部門仍須

妥善保管其檔案，不得銷毀或令其損毀。 

 

4.8. 公共部門撤銷或合併 

(1) 被撤銷公共部門的檔案，由主管上級代管。 

(2) 被撤銷公共部門的業務歸一個以上的其他部門分管的，其檔案不宜分散

管理，可由其中一個部門代管。 

(3) 一個公共部門被併入另一部門，或數個部門合併為一個新部門，其檔案
可移交給合併後的部門。 

(4) 當上述任一情況發生時，如需技術支援，可聯絡澳門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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